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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垦利县自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黄河每
年填海造陆２０００余公顷，在入海口处形成了大片
待开发的新生带。全县土地总面积 ２２０４０６．７９
ｈｍ２，耕地４１６３４．３９ｈｍ２。人均土地１．０４ｈｍ２，是全
省人均占有土地的５倍多，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
业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垦利县国土资源局严

把土地“闸门”，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保障农

民权益，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１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垦利县成立了全县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工作

领导小组，定期分析研究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查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

建立了耕地保护定期报告制度，乡镇政府定期向县

政府报告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及时了解掌

握耕地动态变化情况。相继出台印发了《垦利县基

本农田保护办法》、《基本农田保护六项规章制度》、

《基本农田保护“五不准”》、《关于贯彻落实国土资

源部等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有关
工作的规定＞的意见》，并在全市首家出台了《垦利
县乡镇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和《垦利

县乡镇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实施细

则》。明确了各乡镇年度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指标，并将年度考核指标列入乡镇综合目标

责任书进行考核，确定各乡镇主要领导为耕地保护

第一责任人，明确了耕地保护责任。

２　完善制度强化管理

建立健全了基本农田保护六项制度，县、乡、村、

户层层签订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将基本农田

保护责任制分解落实到村、到户。同时，建立健全了

基本农田保护档案，保护面积落实到地块，切实做到

“面积、位置、标志、档案、责任”五落实。为了搞好

耕地质量监测工作，在全县范围内设立了１００多个
监测点，对耕地质量实行全面监测，并通过实施各类

土地整理和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配套完善农田水利、

道路等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农田生产力，全县基本农

田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全县４２块基本农田保护标
志牌进行了粉刷和完善更新，新增设、更新了永久性

保护标志牌２２块，进一步加强了基本农田的保护和
管理。

３　占补平衡落实到位

垦利县国土资源局认真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

度，严格执行建设用地预审，严把土地利用规划、计

划关，在项目预审、用地审核、供地审批上，对重点工

程、重点项目用地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用

地实行倾斜，确保了所有审批的建设用地项目均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及国家产

业政策。每一个项目严格按照“先补后占”和“占一

补一”的要求进行了耕地占补平衡和基本农田补

划。

２００８年市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中垦
利县补充耕地计划任务为２３３．３３ｈｍ２，其中土地开
发增加为１３３．３３ｈｍ２，整理复垦增加耕地１００ｈｍ２。
２００８年该县完成西宋乡等４个市级土地整理项目
和黄河口镇东林站片等３个县级耕地占补平衡项
目，并全部通过验收。共实现新增耕地２４９．６５ｈｍ２，
其中开发增加耕地１１４．２１ｈｍ２，整理增加１３５．４４
ｈｍ２，超额完成补充耕地计划。２００８年耕地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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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指标共１１４．０３ｈｍ２，新增耕地按照要求全部进
行了年度土地变更统计和和信息报备。

２００８年末全县辖区内耕地总量为 ４１６３４．３９
ｈｍ２，高、中、低产田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０％，４５％，
２５％。耕地面积比２００７年净增１７７．４ｈｍ２，比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文本确定的２０１０年的耕地保有量多
２５．８ｈｍ２，比东营市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任务指
标多２３４．０５ｈｍ２，在全市耕地保护考核中名列第一。

４　执法监察措施得力

垦利县为加大土地执法监察和用地审批后的监

管力度，完善落实好土地执法监察和动态巡查制度，

建立健全了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网络制度，健全了县、

乡、村、组四级监察信息网络，垦利县国土资源局负

责全县的国土资源监察工作，全县各个乡镇每个乡

镇都有２名专职监察信息员负责本乡镇国土资源监
察信息工作，对全县３３３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村
两委成员中聘请１名兼职国土资源监察信息员，负
责本村监察信息工作，及时发现国土资源违法苗头，

能制止的及时制止，不能制止的及时上报，以便早介

入、早处理，避免形成违法事实。县执法监察大队和

各乡镇国土所坚持国土资源动态巡查制度，执法监

察人员对各乡镇、主干线公路两侧每周至少巡查一

次，各乡镇对所辖区域每周至少巡查两次。健全和

完善了土地巡查台账，对巡查中发现土地违法行为

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及时报告。严格执行国土

资源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在行政执法过程

中，如果执法人员不按程序执法，故意或重大过失造

成错案，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最大限度地避免错案

的发生，没有因执法监察工作造成行政诉讼和信访

案件，全县国土资源系统在土地管理方面没有发生

违纪行为和违纪案件。

严格执法，树立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权威。结合

进一步开展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和土地

执法百日行动工作，加大土地执法监察力度，２００８
年以来共巡回检查８８次，及时制止国土资源违法行
为２３起，有效地遏止了国土资源违法现象。全县立
案查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 ２件，处结率为 １００％。
辖区内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得到了及时制止，没有发

生重大违法案件，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同，连续６次
荣获“国土资源执法模范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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